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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辦公地址：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

承辦人：鄭心憶

電話：04-7531425

傳真：7229145

電子信箱：yiyi08177@email.chcg.gov.

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福興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7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力字第109024219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銓敘部令影本1份(共1個電子檔) (0242194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銓敘部民國109年7月2日部法一字第10949459241號令

影本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銓敘部109年7月2日部法一字第10949459242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查公務員服務法(以下簡稱服務法)第14條第1項規定：「公

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，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。……」

次查銓敘部101年8月21日、10月24日部法一字第

1013634408號、第1013657408號書函規定，技術士技能檢

定作業及試場規則(以下簡稱試場規則)未明文規定公務員

得兼任該術科測試辦理單位所擬聘請之監評人員，尚不得

據以作為公務員得兼任監評人員之法令依據，以及中餐烹

調職類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監評人員及衛生監評人員

既屬「依法令從事於公務者」，故公務員除法令另有規定

始得兼任該等職務外，尚不得以專家身分個人名義兼任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090002497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9/07/1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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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。復查銓敘部108年11月25日部法一字第1084876512號函

略以，經權責機關(構)認定為任務編組或臨時性需要所設

置之職務，非屬服務法第14條所定公務員不得兼任他項公

職或業務之情形。

三、茲銓敘部依教育部來函建議重行考量前開該部101年8月21

日、10月24日書函解釋有無調整空間，案經該部2度函詢勞

動部意見並審慎衡酌後，因是類依職業訓練法、技術士技

能檢定及發證辦法、試場規則等規定，取得監評人員資格

並接受術科測試辦理單位遴聘擔任監評工作者，係屬前開

銓敘部108年11月25日函所稱「經權責機關(構)認定為任務

編組或臨時性需要所設置之職務」之情形，爰公務員兼任

技能檢定之監評人員，當不受服務法第14條規定限制。銓

敘部業以旨揭本(109)年7月2日令釋明，並停止適用前開銓

敘部101年8月21日及10月24日書函解釋在案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各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本縣各國民中

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(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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